	
	



深圳市社会保险管理局转发《关于规范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企业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问题的复函》的通知(2010重新发布)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重新发布《关于我市院校和本市生源的普通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档案管理问题的通知》等42件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深人社规〔2010〕2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2002年-2006年市政府部门规范性文件的通知》的要求，我局对原深圳市人事局、原深圳市劳动局、原深圳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原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2年-2006年期间制定发布及会同其他部门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对需要继续执行的规范性文件做了必要修改。现决定将《关于我市院校和本市生源的普通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档案管理问题的通知》等42件规范性文件重新发布。本次重新发布的规范性文件自重新发布之日起有效期为5年，到期自动失效。原深圳市人事局、原深圳市劳动局、原深圳市社会保险管理局、原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2年-2006年期间制定发布及会同其他部门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行政许可实施办法）本次未重新发布的，今后不再执行。

此次清理的规范性文件中涉及机构名称和职责调整的，遵照《关于印发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深府办〔2009〕100号）有关规定执行。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

重新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目录

1．关于我市院校和本市生源的普通高等中等院校毕业生档案管理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2〕40号）

2．关于为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和投资者提供入境及居留便利的实施办法（深人发〔2002〕70号）

3．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才中介职业资格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深人发〔2002〕80号）

4．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才市场管理处罚实施办法》的通知（深人发〔2002〕84号）

5．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才交流会管理办法》的通知（深人发〔2002〕85号）

6．关于转发广东省人事厅关于对考取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实行聘任若干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2〕87号）

7．关于转发《广东省高、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人员公示管理办法》的通知（深人发〔2002〕90号）

8．关于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通知（深人发〔2002〕92号）

9．关于补发换发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有关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3〕5号）

10．关于加强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深人发〔2003〕22号）

11．关于贯彻实施深军转〔2002〕1号文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3〕34号）

12．关于通过BFT考试的人员可免予职称外语等级考试的通知（深人发〔2003〕40号）

13．关于组建深圳市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有关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3〕49号）

14．关于开展定期发布人才市场供求信息工作的通知（深人发〔2003〕53号）

15．关于为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退职人员发放《退休证》、《退职证》有关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3〕50号）

16．关于调整我市部分职称政策的通知（深人发〔2003〕67号）

17．关于撤销深圳市各级职称管理办公室有关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4〕37号）

18．关于发放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助金有关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4〕83号）

19．关于印发《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高级雇员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深人发〔2005〕3号）

20．关于印发《深圳市机关事业单位普通雇员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深人发〔2005〕5号）

21．印发《关于加强事业单位人事争议调解与协调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深人发〔2005〕14号）

22．关于印发《深圳市专业技术资格结构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深人发〔2005〕42号）

23．关于印发深圳市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评审规则的通知（深人发〔2005〕87号）

24．关于深圳市专家体检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深人发〔2006〕4号）

25．关于印发《深圳市博士后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深人发〔2006〕10号）

26．关于印发《深圳市卫生系统医疗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深人发〔2006〕50号）

27．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才引进目录编制发布办法》的通知（深人发〔2006〕59号）

28．关于印发《深圳市人才市场信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深人发〔2006〕68号）

29．转发《关于规范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企业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问题的复函》的通知（深社保发〔2002〕91号）

30．关于参保企业员工退休有关问题如何处理的通知（深社保发〔2002〕92号）

31．关于印发《深圳市电工、制冷设备维修工、电梯安装维修工技师和高级技师模块化考核办法》的通知（深劳〔2003〕68号）

32．关于取消企业工资总额使用手册有关问题的通知（深劳〔2003〕81号）

33．关于废止《深圳市劳动年审实施办法》的通知（深劳〔2003〕155号）

34．关于印发深圳市再就业基地认定办法的通知（深劳〔2004〕19号）

35．关于印发《深圳市钟表装配工职业规范》的通知（深劳社〔2004〕3号）

36．关于台港澳人员在深就业参加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深劳社〔2005〕165号）

37．关于印发《深圳市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管理规范》的通知（深劳社〔2006〕11号）

38．印发《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配偶随军未就业期间社会保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深劳社〔2006〕38号）

39．关于印发《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成绩核查办法》的通知（深劳社〔2006〕41号）

40．关于印发《深圳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深劳社〔2006〕75号）

41．转发省劳动保障厅等二十个部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通知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深劳社〔2006〕110号）

42．关于印发《深圳市失业人员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深劳社〔2006〕140号）

深圳市社会保险管理局转发《关于规范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和

《关于企业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问题的复函》的通知

（2002年11月25日　深社保发〔2002〕91号）

为规范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申报和审批工作，现将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粤劳社〔2002〕136号）和《关于企业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问题的复函》（粤劳社函〔2002〕266号）予以转发，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 凡设有特殊工种的企业，应每年向市社会保险管理局（以下简称市社保局）报送特殊工种名录，该名录应包括实际用工人数及在特殊工种岗位工作的人员名册及其从事特殊工种的时间。未按要求报送的，不予审核。

二、 市社保局根据企业报送的材料，经核查后建立特殊工种人员数据库。市社保局将依据员工档案原始记录和数据库反映的情况，审批特殊工种提前退休。严禁采取弄虚作假手段骗取特殊工种身份和冒领养老待遇。对于采取弄虚作假手段骗取特殊工种身份和冒领养老保险的行为，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三、 从2002年12月1日起我市开始实行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公示制度。凡申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企业员工，应在每月10日前向市社保局申报。经审查后，将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员工名单发还企业张榜公示10天。无异议的，则办理正式退休手续。

附件：关于规范特殊工种提前退休审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略）

关于企业职工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条件问题的复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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